浙江农林大学后勤集团暑期外出疗休养个人责任书

本人自愿参加浙江农林大学后勤集团2016年暑期外出疗休养活动，并保证本人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活动。在外出疗休养期间，本人保证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纪律，服从活动组织者及旅行社的安排和要求。如出现下列情况，依据本责任书和有关规定处理：

1.本人（包括随从家属）服从活动组织者及旅行社的安排；不擅自离开团队，如确有事情，应事先请假，征得同意后方可离开，否则给集体或团队带来的损失由本人承担。

2.注意个人财产安全，不得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本人（包括随从家属）自身原因保管不善而造成财产损失由本人承担。

3.由于本人（包括随从家属）过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导致的本人或他人人身、财产等造成伤害，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违反疗休养当地各项规定以及民族习惯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引起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并认可本责任书，对整体内容和各项规定均无异议。

部          门：                     

                       本人签字（按手印）：                  

                                        二○一六年七月
